
轰胰旃觥颥镯麽麈椤缟黝椤嬷鹘颥蘧饔躔

踺罾黪鳓颥髟黟饔饔鹬镄蜊龇缟鳜躞簿鹬踺畿龊

饔鳓禹婴龊颥盥麽鲼

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)根据中国证监

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及

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
“
《公司章程》

”)的

有关规定,在其召开第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前,向我们提供了 《关于与

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业务服务协议)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

《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》,作为公司的独立董

事,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,并对相关议案事前认可。现

基于独立判断,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:

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为依法成

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,其设立及经营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、经过银监部

门的严格审查并受到银监部门的持续监督;我们未发现中国电力财务有

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;未发现公司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

之间发生关联存、贷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存在风险问题。在风险可控的前

提下,我们同意其继续向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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